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5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筹集

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铁路建设，构筑与周边地区紧密联系的大交通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14〕6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的筹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铁路建设专项资金按照全市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面积每平方米200元筹集，专项用于在建铁路项目资金来源。  

　　第四条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应包含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市和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实施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前，负责对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应筹集额进行审核，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标底或者底价。

　　第五条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后，市和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据权限与受让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筹集的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由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归集。

　　第六条  中心城区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成交后，铁路建设专项资金随该地块土地出让收入一并上缴市财政部门。中心城区以外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成交后，分别由天津市土地交易中心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发展中心按照职责范围，在5个工作日内将投标、竞买保证金中的铁路建设专项资金部分及时足额划转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其余部分按规定划转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收到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后，在10个工作日内缴入市级国库。

　　第七条  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定期向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下发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筹集明细情况和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到账通知书，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以此作为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的归集依据。铁路建设专项资金以外的土地出让金由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规定收缴，并向受让人就包括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在内的全部土地出让金开具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

　　第八条  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实行财政预算管理。预算单位应按年编制项目投资和资金使用计划。市财政部门按规定编制铁路建设专项资金年度收支预算，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九条  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每月最后7个工作日内，向市财政部门提供当月全市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筹集情况。市财政部门根据资金使用单位提出的资金申请，结合项目进展及年度支出预算，序时拨付铁路建设专项资金。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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